渭南市第二医院消防年检维保服务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基本要求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渭南市第二医院消防年检维保服务项目，服务范围包括以下两部分：
1.渭南市第二医院消防检测：

（1）范围：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，消防给水系统，室内消火栓系统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，防火分隔设施，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，防烟排烟系统，气体灭火系统。
（2）总建筑面积57401平方米。

（3）主要设备型号：火灾报警控制器（联动型）JB-QT-GST5000，消火栓泵XBD-16/55-W-2，喷淋泵XBD18/45G-W-2，排烟风机HTF-11-7，送风机SWF-1-5，应急照明灯M-ZFZD-E5W525。

2.渭南市第二医院消防维保：

（1）范围：消防供电配电，火灾报警系统，消防供水设施，消火栓灭火系统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，气体灭火系统，机械增压送风系统，机械排烟系统，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，应急广播系统，防火分隔，消防电梯。

（2）总建筑面积57401平方米。

（3）主要设备型号：火灾报警控制器（联动型）JB-QT-GST5000，消火栓泵XBD-16/55-W-2，喷淋泵XBD18/45G-W-2，排烟风机HTF-11-7，送风机SWF-1-5，应急照明灯M-ZFZD-E5W525。

（二）采购项目分包情况

本项目共划分1个包，预算资金11万元。
（三）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

1.中小企业发展政策：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；《财政部、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4〕68号）；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号）；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19号）；《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》（陕财办采〔2018〕23号）。

2.绿色发展政策：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51号）；《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号）；《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和《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（财办库〔2020〕123号）。

3.支持本国产业政策：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进口产品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07〕119号）；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08〕248号）。

4.支持创新等政府采购政策。

（四）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。
（五）项目实施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（六）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。

（七）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：本项目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。

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标准

本项目所有服务均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最新版本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及其他规范：

《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范》（GB/T 44481-2024）

《消防设施通用规范》（GB 55036-2022）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（GB 55037-2022）

《消防设施检测服务规范》（T/JX 033-2024）
三、采购标的具体要求

（一）消防设施检测

依据《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范》（GB/T44481-2024）等最新的国家、行业及地方标准，对采购需求中列明的所有系统进行现场检查和功能测试，并出具符合消防主管部门要求的正式年度检测报告。

（二）消防设施维保

制定详细的年度维护保养计划，其维保服务除满足前述检测标准外，还应符合《消防设施检测服务规范》（T/JX 033-2024）等相关服务规范，确保系统持续正常运行。服务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定期巡检与保养：对各系统进行定期检查、测试、清洁、润滑和必要的调整。

2.故障应急响应：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，需在规定时间内（如下文“服务效率”所述）派员到场并进行修复。

3.技术培训与支持：为采购人相关人员提供消防设施操作、日常检查及初级故障识别的技术培训。

4.档案记录：每次检测及维保服务后，应向采购人提交详尽的书面或电子记录，包括问题描述、处理措施及结果建议。
四、服务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

（一）服务标准

1.所有服务应确保消防系统功能完备、运行正常，通过消防主管部门的年度检查。

2.服务过程中，供应商人员应遵守医院规章制度，穿着工作服、佩戴工作证，操作规范，尽量减少对医院正常医疗秩序的干扰。

3.使用的备品备件须为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，如需更换主要部件，应事先征得采购人同意。主要部件、备品备件金额在人民币500元及以下的，由供应商免费提供。
（二）服务期限

1.本合同服务期限为1年。

2.供应商需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日历天内，完成所有系统的首次全面检测，并提交首次检测报告。

（三）服务效率与应急响应

1.定期服务：供应商应按照提交并经采购人确认的年度维护保养计划，每月/每季度定期进行巡检保养。

2.故障响应：

（1）紧急故障（如火灾报警系统瘫痪、主泵故障等）：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内抵达现场，并在抵达后8小时内完成抢修或采取等效临时措施确保系统恢复基本功能。

（2）一般故障（如个别探测器故障、轻微漏水等）：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4小时内抵达现场并处理完毕。

五、付款方式

1.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，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%。

2.全部服务履行完毕，供应商提交完整的年度检测报告及维保总结报告，并经采购人最终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剩余的50%。

3.供应商申请付款前，须向采购人提供符合财务要求的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六、验收标准
1.验收依据：以本项目采购需求、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合同约定为唯一验收依据。

2.验收方式：采用履约验收（每次维保/检测后）和最终验收（合同期满后）相结合的方式。最终验收应成立验收小组，可邀请行业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参与。

3.验收标准：

（1）所有消防系统通过消防主管部门的年度检查，并取得合格意见。

（2）供应商提供的年度检测报告结论为“合格”。

（3）合同期内，维保范围内的系统无因维护不到位导致的重大故障。

（4）各项服务记录、档案完整、准确。


